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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2 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

技术规范以及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等要求，绥阳县交通运输局于 2024 年 11月

12日，在绥阳组织召开了绥阳县交通运输局 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绥阳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单位）、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验收调查单位）以及特邀 3位行业专家组成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环境保护设施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认真查验了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环境监测报告及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等相关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

建设情况、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经过质询与讨论，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环评阶段：

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起于绥阳县与正安县的县界官庄坝，顺接在建的

正安县境内 G352，途经太白镇、青杠塘镇、黄杨镇、宽阔镇等地，终点位于绥阳县与桐梓县

的县界马鬃岭，顺接在建的桐梓县境内 G352。全长为 76.22km，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面，

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路基宽度 8.5米，行车道宽 2×3.5米，设计速度 40km/h。本项目主要

控制点为官庄坝、太白镇、青杠塘镇、黄杨镇、宽阔镇、马鬃岭。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交叉工程、隧道工程、桥涵工程和附属工程等。

本项目共有大桥 534.5m/3座，中桥 140m/3座，隧道 200m/1座，全线设涵洞 270道。公路沿

线未设置收费站、服务区等辅助性设施。

实际建设情况：

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起于绥阳县与正安县的县界官庄坝，顺接在建的

正安县境内 G352，途经太白镇、青杠塘镇、黄杨镇、宽阔镇等地，终点位于绥阳县与桐梓县

的县界马鬃岭，顺接在建的桐梓县境内 G352。全长为 74.077km，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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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路基宽度 8.5米，行车道宽 2×3.5米，设计速度 40km/h。本项目主要

控制点为官庄坝、太白镇、青杠塘镇、黄杨镇、宽阔镇、马鬃岭。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交叉工程、隧道工程、桥涵工程和附属工程等。

本项目共有大桥 600m/3座，中桥 237m/3座，隧道 200m/1座，全线设涵洞 242道。公路沿线

未设置收费站、服务区等辅助性设施。

验收调查及监测期间主体工程工况运行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6年 12 月编制完成，2017年 3月 7日取得绥阳县环境保护

局《关于对 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绥环批复〔2017〕

8号），工程于 2016年 11月开工建设，至 2018年 6月通车运营，建设期 20个月。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9862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91.84万元，占总投资的 2.12%。

（四）验收调查范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范围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合

工程的具体情况，此次验收调查范围如下：

（1）地表水环境（含运输事故风险）调查范围：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 m以内区域；跨

河桥梁上游 100m至下游 500m。

（2）声环境调查范围：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 m以内区域。

（3）生态调查范围：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300 m以内区域。

（4）社会环境调查范围：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 m以内的敏感点（如居民点、学校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实际建设规模（车道数、设计车速）与环评阶段一致，路线长度与环评阶段相比减

少 2.143km，项目建设地点（涉及乡镇）未发生变化，实际线路横向位移未发现超出 200米的

路段（线路横向位移最大为 33米）。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中《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有关规

定，工程不涉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中的重大变动情形，可直接纳入

竣工环保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在本公路的运营过程中，按照《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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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及施工期检查一览表的要求，建设单位已经采取了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建设期间，绥阳县交通运输局深入施工现场进行环境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总体上建设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及运营期间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一）验收工况

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建工程为改扩建项目，G352绥阳官庄坝至马鬃公路改扩

建工程起于绥阳县与正安县的县界官庄坝，顺接在建的正安县境内 G352，途经太白镇、青杠

塘镇、黄杨镇、宽阔镇等地，终点位于绥阳县与桐梓县的县界马鬃岭，顺接在建的桐梓县境内

G352。全长为 74.077km，其中新建路段长 33.725km，改扩建路段长 40.352km，设计时速 40km/h，

路基宽度 8.5m，路面结构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本项目共有大桥 600m/3

座，中桥 237m/3座，隧道 200m/1道，全线设涵洞 242道。

目前该工程主要生产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了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且验收工况

能达到验收要求，故项目建设单位绥阳县交通运输局自行组织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

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委托贵州枫桥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二）施工期措施回顾

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不设施工便道、取土场、料场、施工生活营地，施工生活营地租

用民房，施工生产营地设置在沥青及混凝土拌和站内；项目设置 1座沥青拌和站，4座混凝土

拌和站，9处弃土场。目前，3#弃土场用地由太白镇辣椒幼苗基地综合利用、9#弃土场用地由

白沙岗砂石厂综合利用外，其余弃土场均已种植树木及播撒草籽恢复至自然状态，或由农户进

行耕种；混凝土拌和站设备均已拆除，但 2#、3#、4#混凝土拌和站地面硬化部分未拆除，其

余部分现地已恢复成自然状态；沥青拌和站设备均已拆除，并进行了生态恢复，沥青拌和站用

地经地方政府收回后由贵州山河农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杨烘干厂综合利用。道路沿线两侧已

种植香樟、桂花、播撒草籽等进行了生态恢复。

（三）生态环境工程措施

项目永久工程占地 132.11hm2；弃土场等临时工程占地 16.02hm2。占地类型主要为旱地、

荒草地、灌木林地等。工程在施工结束后对公路沿线进行了植被恢复，种植行道树及边坡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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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植被生物量的损失。根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备案登记表（遵市水保验备

[2024]16号），项目植物措施面积为 47.59hm2，撒草籽绿化 44.72hm2。本项目绿化、行道树

等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达 1858.84万元，是环评环保投资的 0.9倍，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大

娄山北部山地峡谷常绿栎林常绿落叶混交林及柏木林小区”的改善具有很好的效果，建议后期

加强对公路沿线绿化的养护与管理。

根据现场踏勘和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建设单位已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水保

措施，目前建设单位已完成水保验收工作。

（四）水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运输车辆采取防漏措施，物料堆放采取了篷布覆盖，选用了先进的施工设备、机

械有效地减少了跑、冒、滴、漏废油的数量及机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了含油污水的产生量；

施工废水建沉淀池沉淀后回用；施工营地租用公路沿线居民民房，生活污水依托其现有设施收

集后用作农肥；施工期的机械修理及维护送至项目附近的现有的有资质的各类机修企业委托修

理和维护，不在施工现场设置机修场所，机修废物由维修企业收集处置。施工期做好了环保宣

传工作，雨季未施工。

运营期项目跨河路段两侧设置防撞护栏，与水体伴行路段设置有防撞护栏和排水边沟，雨

水通过排水边沟进入附近地表水体。

（五）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物料运输车辆实行了密闭运输，施工现场定期洒水，运输筑路材料的车辆覆盖，

料场远离居民点并掩盖等措施，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定点拌和沥青混凝土；选用符合国家卫生防

护标准的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工具，严格执行遵义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运营期已落实公路路面维修养护及绿化植被养护措施。

（六）声环境保护措施

经调查，施工期采取了合理的声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间环保部门未收到关于噪声扰民的

环保投诉；验收监测中，沿线噪声监测点噪声值分别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类、2类和 4a类限值。

根据监测数据，本项目公路车流量可折算为 1872pcu/d，约占环评预测中期（2020年）交

通量 2979pcu/d的 62.83%，占环评预测远期（2032年）交通量 6081pcu/d的 30.78%。

公路沿线交通量稳定。现场调查公路沿线绿化较好，结合监测数据，公路交通噪声对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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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点影响较小，通过采取加强公路运输管理、沿线绿化维护与路面维护等措施，项目交通噪

声影响较小。

（七）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经调查，施工期固体废物已得到有效处置，未见施工期固体废物遗留问题；运营期项目不

涉及服务区，无固体废物产生。无补充措施建议。

五、监测结果

根据贵州枫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 4日至 2024年 11月 10日对本项目开展

的现场监测结果：

1、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生产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2、噪声

项目区域道路两侧红线 35m以内居民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4a

类标准，项目区域距道路两侧红线外 35m以外的居民点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中 2类标准。医院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 1类标准。

六、验收结论

验收调查报告基本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HJ552-2010）

要求编制，根据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施工期间采取了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污染物能够做到达标排放，各环境敏感点环境功能能够满足相应环保要求，本项目

建设期间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本工程能够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

及环评批复要求的各项环保措施以及生态保护措施等，调试阶段，工程各项环保措施能够

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能够稳定达标排放，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本项目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修改完善建议

1、今后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是做好沿线保护目标的声环境跟踪监测工作，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2、营运单位设专人对沿线绿化和边坡防护加强管理和养护，切实保护沿线生态环境。

加强维护管理，保证路面完整及清洁，减少公路扬尘，保证公路沿线环境空气质量。

3、在公路运营期间，认真履行危险品运输车辆管理的各项规定，从源头控制危险品

运输车辆交通事故环境风险的发生。






